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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出憑證核銷應注意事項

          報告單位：社會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107.9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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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經費核銷，應取得證明支付事實所得

之收據、發票或相關書據。 

核銷原則

各單位應本崇法務實之態度及誠信原則，

辦理經費核銷作業，並對所提出之支出憑

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，如有不實應負

相關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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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類： 

1. 統一發票：二聯式統一發票、三聯式統一發票、

   收銀機統一發票、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、電子發

   票。 

2. 收據：免用統一發票收據、私人收 ( 領 ) 據、機構

   收 ( 領 ) 據。 

3. 相關書據：印領清冊等。 

支出憑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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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一發票應記明下列事項： 

1. 營業人之名稱、地址及其營利事業統一編號。 

2. 採購名稱及數量、單價及總價。 

3. 開立統一發票日期。 

4. 買受機關名稱 ( 二、三聯式及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未蓋

   用統一發票專用章者，不得報支 ) 。 

統一發票 1/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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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銀機統一發票 2/11 

* 如墨色太淡、字跡不清，請經手人補註並簽章
* 購買品項過多致分開多張發票時應檢附全部發票 

* 應請店家輸入買受人統一編號，如未輸入，應請
  店家補上並加蓋「統一發票專用章」 

* 品名如為英文、數字等代號，應由經手人加註中
  文品名並簽章 

應有店家名稱、統一
編號及住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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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項各款如記載不明，應通知補正，不能補正者，
應由經手人詳細註明，並簽名證明之。 

取得三聯式發票時，收執聯 ( 第三聯 ) 及扣抵聯
( 第二聯 ) 應一併附上。扣抵聯不得以任何理由單
獨報支。 

統一發票 3/11 

統一發票 4/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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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聯式統一發票 5/11 

日期、買受人應正確填寫
品名、數量、單價、金額 
應正確填寫： 
數量 × 單價＝金額 務必正
確 
數量如為「一批」時 
應檢附明細 

店章應包含店名、統一編
號、地址及「統一發票專
用章」字樣 

70 280040

2800



 8

三聯式統一發票 6/11 
其餘同二聯式統一發票

應檢附第二聯扣抵聯 
及第三聯收執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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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銀機或計算機器開具之統一發票，應輸入統一編
號，若未輸入統一編號，應請營業人加註買受機關
名稱或統一編號後，加蓋統一發票專用章。 
但如屬輸入錯誤，則應依「統一發票使用辦法」第
24 條規定退請廠商另行開立。 

統一發票 7/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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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銀機或計算機器開具之統一發票，僅列日期、貨
品代號、數量、金額者，應由經手人加註貨品名稱
，並簽名；如其他相關憑證已記載採購事項及貨品
名稱者，得免加註。 

      收銀機發票列有賣方公司名稱、統一編號及地址，
      可免加蓋廠商「統一發票專用章」。 

統一發票 8/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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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發票如屬感熱紙者，應影印並由經手人核章且加
蓋與正本相符章，一併黏貼核銷。 

核銷發票的品名應與廠商營業登記項目一致，（相關
查詢請於經濟部商業司─公司資料查詢），倘不一致
，不予核銷。 

 

統一發票 9/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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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發票未有營業人名稱時，請廠商

於電子發票證明聯上加蓋統一發票專

用章，或於財政部稅務入口網

https://www.etax.nat.gov.tw 以

營業人統一編號查詢列印營業人基本

資料等方式補正營業人名稱資料。 

電子發票 10/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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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財政部稅務入口網列印營業人基本資料 
（操作如下） 1/3 步驟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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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財政部稅務入口網列印營業人基本資料 
（操作如下） 2/3 步驟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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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財政部稅務入口網列印營業人基本資料 
（操作如下） 3/3 步驟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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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一發票遺失時，應檢附加蓋店章 ( 統一發
票專用章及負責人章 ) 之存根聯或副聯影本
核銷，並請經手人註明無法出具正本原因
及核章。 

統一發票 -遺失 11/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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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店收據應記明下列事項： 

1. 「收據」名稱 
2. 買受人之抬頭 
3. 開立收據之日期 
4. 摘要（品名） 
5. 數量、單價、總價 
6. 合計之中文大寫數 

收據 1/4 

7. 店章 
8. 商店地址（店章內未載明者） 
9.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（店章內未載明者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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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2/4 

店章不得使用「統
一發票專用章」 

店章應包含店名、
負責人姓名、統一
編號及地址，如有
缺漏應補正 

其餘同二聯式統一發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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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及私人領據不得以影本核銷。
 

支出憑證內容繕寫錯誤應請店家負責人或受領
人於修改處核章。 

收據 3/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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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出貨單」、「估價單」、「劃撥收據」非合法之支
出憑證，無法核銷。 

無法核銷之單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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黏貼憑證時，應以浮貼方式黏貼，並保持憑證
完整性，避免數張憑證黏貼一起，難以辨識。 

核銷印刷費時，應檢附合法之收據或發票，以
個人領據請領時，不予核銷。 

其他應注意事項 1/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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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應注意事項 2/4 

核銷郵資時，應檢附「購買票
品證明單」。 



 23

其他應注意事項 3/4 
請依所得稅法、印花稅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扣繳或繳納印花稅，核銷
時並檢附相關證明資料。 

《範例》 

大章

    宜蘭縣政府

宜蘭縣
政府社會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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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勿以個人信用卡支付款項 : 

1.因部分信用卡刷卡有紅利點數或現金回饋等優

   惠，較難計算實際購買價。 

2.因部分店家將刷卡手續費由買者負擔，故商品售

   價較以現金付款高。 

3.避免有上述公私混淆不清之情形，請勿以信用卡

   支付款項。 

其他應注意事項 4/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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鐘點費應註明時數，內聘每小時 800元， 外聘每
小時 1600元。 

核銷時檢附課表，上課半小時不支給任何費用，
每節課為 50 分鐘，連續 90 分鐘以 2節計算。 

鐘點費 1/3 

鐘點費 2/3 
內聘︰
係指受補助單位人員、本府各機關人員。 
外聘︰
係指上述人員外，非團體亦非本府機關之人。
申請補助時須檢附師資簡歷 ( 含服務單位及職稱 )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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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收據」或「領據」字樣
受領事由、中文大寫之受領總金額、 
支付機構名稱 

受領人姓名 ( 簽名或蓋章 )
、服務單位及職稱、身分證
字號及地址 

日期 

私人收 ( 領 ) 據 3/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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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 

壹字第 893344 號函示，政府機關團體委由旅行業辦理
各項旅遊代收轉付收據，核屬審計法施行細則第活動，
旅行業者所開立之 25 條規定所稱之原始憑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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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費 
核銷時除附保險費收據外，須附投保名冊。 
投保期間須與活動日期相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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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銷常見錯誤 

◎發票、收據未填寫單價、數量。 

◎收據開立其營業項目業並無該項目，如 : 一般雜貨店

     開立 DM製作、舞台搭建。

◎餐費、住宿費超過補助標準。

◎核銷總表加總錯誤。

◎收據誤蓋「統一發票專用章」，係非法憑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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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聆聽
    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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